附件 4：
承诺书
江苏力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为参与江苏力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力源公司”）意向重整投资人招募事宜，本单位/本人作出以下承诺：
一、无重大违法行为
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况， 目前未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也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二、保密义务
1.对尽职调查期间、商业洽谈及遴选期间自管理人、力源公司及其关联方处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、口头或书面、电子传输等形式获知、收到的所有信息、资料，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力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业务、财务、人员等非公开信息，应予以严格保密，确保力源公司未公开信息、资料不被其他方直接或间接接触、获悉；
2.未经管理人同意，不以任何形式将获取的力源公司相关信息、资料用于意向重整投资人招募之外的其他用途；
3.本单位/本人确保委托的参与尽职调查的专业服务机构或个人履行保密义务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若本单位/本人违反上述承诺，经管理人指出后，本单位/本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本承诺书的行为，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信息泄露范围继续扩大，并赔偿可能引起的相关损失。
三、按要求参与招募
本单位/本人承诺，在参与力源公司预重整招募中，按照管理人要求提交材料、参加遴选、缴纳保证金等，否则自行承担不利后果。


意向重整投资人（签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